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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恒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恒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年 4月 21日召

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现将

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资事项概述

恒川（杭州）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川杭州”）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为满足恒川杭州日常经营需要，增强其资金实力，提高整体经营能力和行业竞

争力，公司拟对其增资，公司拟出资 2,000万元向恒川杭州增资，全部计入恒

川杭州注册资本。本次增资完成后，恒川杭州注册资本将由 5,000万元增加至

7,000万元，公司仍持有恒川杭州 100%股权。

公司本次对全资子公司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全资子公司增资事项在董

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须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增资对象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恒川（杭州）纸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23年 11月 6日
注册资本 5,000万元

实收资本 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姜晓丹

股东构成 公司持有恒川杭州 100.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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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和主要生

产经营地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仓兴街 397号 20幢 409-53室

主营业务 纸制品销售；纸浆销售；货物进出口；新材料技术开发等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纸制品制造；纸制品销售；纸浆销售；货物进出口；新材

料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

（万元）

项目 2024年（末） 2025年（末）

总资产 6,428.01 8,811.23
净资产 2,901.59 7,057.78

营业收入 23,440.35 50,834.41
净利润 411.29 1,656.19

注：以上财务数据已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二）股权结构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本次增资前出资额 本次增资后出资额 持股比例

浙江恒达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
5,000 7,000 100%

（三）资金来源

公司拟以现金方式向恒川杭州增资 2,000万元，增资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三、本次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恒川杭州营收水平和盈利能力的提升，业务订单量持续增长，

公司在自身情况理想的前提下对其增资，有助于其保持适当的资金水平和提高

运营效率，有利于促进业务拓展，增强其综合竞争力，为公司的持续发展提供

有力的支撑。同时，由于恒川杭州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对其增资不会发生利

益倾斜或利益输送，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履行的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6年 4月 2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全

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出资 2,000万元向全资子公司恒川杭州增资。

（二）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公司向全资子公司恒川杭州增资 2,000万元，系根据公司实际生产经



证券代码：301469 证券简称：恒达新材 公告编号：2026-013

营情况和未来发展规划决定的，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

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因此，我们同意《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五、备查文件

1、浙江恒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浙江恒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6年

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恒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4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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